广东省地震局第三方地震预警信息传播

授权管理办法（试行）

为加强地震预警信息服务第三方传播管理，确保地震预警信息对外服务安全、可控，依据《广东省地震预警管理办法》、广东省地方标准《地震预警信息发布》和中国地震局有关规定，结合工作实际，制定本办法。
一、本办法授权第三方传播的地震预警信息，是指广东省地震局授权第三方向公众用户、特定用户传播的地震预警信息，包括预警级别、发震时间、震中、震级、破坏性地震波预计到达时间和预估地震烈度、避险提示、信息来源、发布单位等内容。向特定用户传播的专用地震预警信息不得向公众用户进行传播。

二、第三方是指具有相应技术条件的合法正规单位（不包括外资、合资等涉外单位），拥有传播平台、技术队伍、技术能力等基础条件，且地震预警信息传播所依托的专用技术支持系统（以下简称“技术系统”）须满足《地震预警信息服务单位专用技术支持系统信息接入技术评估要求（试行）》规定的技术指标要求。

第三方单位申请授权传播地震预警信息，需填写《广东省地震局第三方地震预警信息传播授权开通申请表》，加盖公章，并提供相关技术条件、单位组织机构代码证以及对照《地震预警信息服务单位专用技术支持系统信息接入技术评估要求（试行）》开展的评估情况等相关证明材料。

三、广东省地震局信息中心（公共服务中心）（以下简称“信息中心”）负责统一受理第三方单位申请，并对所提交的证明材料进行初步审查，同时按照《地震预警信息服务单位专用技术支持系统信息接入技术评估要求（试行）》对第三方地震预警信息传播所依托的技术系统进行严格评估，提出受理意见。

四、广东省地震局监测预报与科技处（以下简称“监测处”）根据信息中心受理意见，负责对第三方单位申请进行复审。符合要求的，报请广东省地震局审批；不符合要求的，作出说明，退回申请单位。

五、广东省地震局根据初审和复审意见，综合有关情况，作出最终审批意见。

六、经批准同意的，信息中心主要负责人与申请单位签订《广东省地震局信息中心（公共服务中心）第三方地震预警信息传播授权协议》（以下简称“授权协议”）；不同意的，作出说明，并退回申请单位。

七、《授权协议》签订后，信息中心负责申请单位账号注册并开通服务。

八、信息中心负责协调办理申请单位开通地震预警信息服务，并进行为期3个月的试运行。

试运行期间，申请单位所接收的地震预警信息仅限于内部使用，不得对公众用户、特定用户进行传播。

九、试运行结束后，信息中心按照《地震预警信息服务单位专用技术支持系统信息接入技术评估要求（试行）》对申请单位技术系统的技术指标进行审查，符合要求的，同意申请单位技术系统正式运行；不符合要求的，要求其继续改进，直至达到评估要求才可进入正式运行。

十、正式运行后，信息中心负责每年定期审查申请单位年度运行报告，如果运行指标达到要求的，同意继续运行；如果运行指标达不到要求的，应立即终止授权服务。

十一、正式运行后，若申请单位技术系统突发故障，技术指标无法满足《地震预警信息服务单位专用技术支持系统信息接入技术评估要求（试行）》相关要求时，应立即告知信息中心，信息中心终止对其授权服务，并报告广东省地震局。

十二、授权期结束授权服务自动终止。申请单位如需继续延长授权服务期限或不再需要地震预警信息服务的，应提前1个月书面告知信息中心，信息中心继续或终止对其授权服务，并报告广东省地震局。

授权期限每三年为一个周期，期满后重新签订授权协议。
本办法由监测处负责解释，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附件：1.广东省地震局第三方地震预警信息传播授权开通申

请表

2.广东省地震局信息中心（公共服务中心）第三方地震预警信息传播授权委托协议

附件1
广东省地震局第三方地震预警信息传播

授权开通申请表

	申请单位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拟开通服务
	□地震预警  □地震速报  □烈度速报

	主要用途及服务对象
	

	申请单位意见
	（公  章）

年   月   日

	信息中心

初审意见
	（公章）

年   月   日

	主管部门

审核意见
	监测预报与科技处（公章）

年   月   日

	广东省地震局

审批意见
	（公  章）

年   月   日

	信息中心

办理记录
	（公  章）

年   月   日


附件2
广东省地震局信息中心（公共服务中心）

第三方地震预警信息传播授权委托协议

甲方：广东省地震局信息中心（公共服务中心）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先烈中路81号大院1号

法定代表人：

联系方式：

乙方：

地址：

法定代表人：

联系方式：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广东省防震减灾条例》《广东省地震预警管理办法》《地震预警信息发布》（广东省地方标准）《关于进一步加强地震预警系统建设与运行管理的暂行规定》《中国地震预警网地震预警信息发布指南（内部试行）》《地震预警信息服务单位专用技术支持系统信息接入技术评估要求（试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相关法律法规和文件的规定，本着“优势互补、合作共赢”的原则，现就甲方授权乙方进行第三方地震预警信息传播有关事宜协商一致如下。

一、甲方授权乙方在其运行维护的平台向公众用户、特定用户传播地震预警信息，包括预警级别、发震时间、震中、震级、破坏性地震波预计到达时间和预估地震烈度、避险提示、发布单位、信息来源等内容。向特定用户传播的专用地震预警信息不得向公众用户进行传播。

授权期限为三年（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二、甲方负责向乙方提供地震预警信息内容，协助乙方做好技术系统衔接、发布软件开发、信息传播测试、宣传推广等工作。

三、甲方负责监督指导乙方地震预警信息传播工作。若乙方能力或技术条件丧失，甲方有权单方终止授权协议。

四、乙方自开通信息服务之日起，需进行为期3个月的试运行。试运行期间所接收的地震预警信息仅限于内部使用，不得对外传播。试运行结束后，甲方按照《地震预警信息服务单位专用技术支持系统信息接入技术评估要求（试行）》对乙方技术系统的技术指标进行审查，符合要求的，方可正式运行；不符合要求的，应进行改进至符合技术指标后，方可正式运行。

五、乙方向社会传播的地震预警信息，以甲方提供的内容为准，不得自行修改；信息对外的展现方式应按照相关标准确定，信息来源必须标注为“中国地震预警网”。不得授权任何第三方使用，或有其他不正当使用行为。

六、正式运行期间，乙方应每年定期向甲方提交年度运行报告，运行指标达到要求的，同意继续运行；如果运行指标达不到要求的，应立即中止授权服务，并进行改进至符合运行指标后，方可继续运行。

七、正式运行后，若申请单位技术系统突发故障，技术指标无法满足《地震预警信息服务单位专用技术支持系统信息接入技术评估要求（试行）》相关要求时，应立即告知信息中心，信息中心终止对其授权服务，并报告广东省地震局。

八、授权期结束后，若乙方需要继续提供地震预警信息服务，需双方签订书面补充协议；乙方不再需要继续提供地震预警信息服务，乙方应提前书面告知甲方，甲方终止对其授权服务。

授权期满，双方未签订书面补充协议，本协议自动终止。

九、双方因本协议发生的争议，应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可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十、本协议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本协议变更、续签及其他未尽事宜，由双方另行商定并签订书面补充协议。

甲方：广东省地震局信息中心       乙方：
（公共服务中心）               

（盖章）                       （盖章）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

或授权代表（签字）：           或授权代表（签字）：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